附件2
海南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卫生健康委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机构注册名称）
根据《海南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及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认定，乙方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，按甲乙双方约定价格提供普惠托育服务。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特签署服务协议如下。

一、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情况

机构运营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机构注册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注册登记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

机构运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

机构备案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，联系方式：       ；
机构负责人：       ，联系方式：       ；
机构编班类型：托大班     个，托小班     个，

乳儿班     个，混龄班     个；
机构建筑面积     平方米，室外活动场地     平方米，

机构核定总托位数为     个托位，

核定普惠托位数为     个托位。
二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指导并组织实施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管理。

（二）对乙方办托情况进行日常管理和综合评估。

（三）如发现乙方存在违反《海南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及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现象，甲方有权取消乙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资格。视情节严重程度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或移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。

三、乙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按照本协议约定，向辖区内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，收费价格严格执行普惠收费定价方案。
（二）严格执行托育服务管理的相关政策规范，建立安全制度，确保人身、食品、消防安全。按照安全健康、科学规范、儿童优先的原则，建立本机构日常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和职业道德教育，提高从业人员服务能力，保障服务质量，确保婴幼儿的健康成长。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配备托育园设施设备，不断改善办园条件，提高办园水平。

（三）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，做好托育服务机构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，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卫生健康、审计等部门对托育服务机构的财务、资产情况的审计和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在显著位置公示法人登记证明、托育服务机构备案回执、收费标准、退费规则和监督电话。与家长签署书面收托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责任，开具发票收据。保育费按月收取，最长不超过6个月，不得以虚构原价、一次性付款优惠价等诱导家长缴费。

（五）委托期间，托育服务机构不得转让、出租、转包、分包。

四、协议的变更和解除
（一）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书面变更本协议。变更协议所签署的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

（二）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协议：

1.乙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收费的；

2.乙方未按照监管部门要求限期改正违规行为的；

3.乙方违规组织婴幼儿参加商业性活动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4.乙方出现安全、卫生责任事故，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；

5.乙方未能依法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的；
6.其它不适宜继续履行协议的情形。

五、特别约定事项
需补充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本协议涂改无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

